
CC11112022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备忘录为框架性备忘录，合作项目具体投资额度、合资方式、合作内容等需以各

方后续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合作是公司按照中长期发展规划做出的安排。 各方后续将进一步洽谈股东协

议，在股东协议洽谈以及后续投资建设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产业政策、工艺技术等投资
建设的条件均存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同时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因
素，有可能导致投资合作不达预期或可能无法履行的风险。

3.项目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均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存在资金不能按期筹措到位，从而导致项目不能顺利建设完成的风险。

4.本次合作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作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4 月 28 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友钴业”）公告了与

PT� Vale� Indonesia� Tbk（下文简称“淡水河谷印尼”）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合作用
褐铁矿矿石为原料的高压酸浸湿法项目（以下简称“高压酸浸湿法项目”），以处理淡水河
谷印尼 Pomalaa�矿山的褐铁矿， 项目规划产能为年产不超过 120,000�吨镍金属量的氢
氧化镍钴产品（MHP）。（详见公司 2022-074号公告）。

近日，公司与 Ford� Motor� Company（以下简称“福特汽车”）和淡水河谷印尼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基于公司与淡水河谷印尼在前期达成的战略合作意向，经充分友好协商，双
方拟引入福特汽车共同规划建设高压酸浸湿法项目。同时，在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把镍产
品转化为电池材料产品并供应给福特汽车。

一、合作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福特汽车
公司名称：Ford� Motor� Company
成立日期：1903年 6月 16日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销售高品质的轿车、SUV、卡车和电动车型以及林肯品牌豪华

车型，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并通过福特汽车金融信贷公司提供汽车信贷业务
股东构成和注册资本：福特汽车为美国 NYSE上市公司，详见其公开披露信息。
关联关系说明：福特汽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淡水河谷印尼
公司名称：PT� Vale� Indonesia� Tbk
授权资本：39,745,354,880股，25印尼卢比 /股
成立日期：1968年 7月 25日
经营范围：采矿、批发贸易、运输、电力采购、地产、废水管理、废弃物管理与回收及补

救活动。 2021财年，公司运营活动包括镍矿开采作业、冰镍生产与销售。
股东构成：Vale� Canada� Limited持股 43.79%
关联关系说明：淡水河谷印尼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合作仅为各方达成的战略合作意向，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项目地点:印度尼西亚东南苏拉威西省的 Pomalaa。
（2）项目规模:�据估算，本高压酸浸湿法项目每年生产的氢氧化镍钴产品(MHP)中含

镍金属约为 12 万吨，含钴金属约为 1.5 万吨，最终以高压酸浸湿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为准。

（3）公司形式:各方计划利用淡水河谷印尼现有子公司 PT� Kolaka� Nickel� Indonesia
作为项目公司。

（4）股权结构:�在此前与淡水河谷印尼达成的合作框架协议基础上，引入福特汽车作
为重要合作伙伴，福特汽车对高压酸浸湿法项目的推进将发挥重大作用。 具体股权比例
以最终股东协议为准。

（5）项目公司供应矿石：淡水河谷印尼应从 Pomalaa矿山向项目公司供应褐铁矿和低
品位腐石矿（详见公司 2022-074号公告）。

（6）产品销售：华友钴业、福特汽车和淡水河谷印尼均有权利并有义务在项目公司镍
产品可供出售时，按照在该期间的各自的相对股份比例购买项目公司生产的镍产品。

（7）可持续性：各方同意共同努力，使本项目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成为全球新能源材料
行业的一流项目。为实现低碳化，项目公司应积极寻求使用绿色能源或低碳排放电力，包
括水电、风电和太阳能、LNG或燃气发电等多种方式。

同时，项目建成后，华友钴业将向福特汽车每年供应约 8.4万吨镍当量的材料产品。
三、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福特汽车和淡水河谷印尼签订合作备忘录在印尼合作开发镍资源，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将充分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产业链、融资能力及终端市场等方面的优
势，共同打造领先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镍原料供应平台，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强化产业链合
作，拓宽产品市场。

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 2022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不产生影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备忘录为框架性备忘录，合作项目具体投资额度、合资方式、合作内容等需以各

方后续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合作是公司按照中长期发展规划做出的安排。 各方后续将进一步洽谈股东

协议，在股东协议洽谈以及后续投资建设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产业政策、工艺技术等投
资建设的条件均存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各种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因
素，有可能导致投资合作不达预期或可能无法履行的风险。

3.�项目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均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存在资金不能按期筹措到位，从而导致项目不能顺利建设完成的风险。

4.�本次合作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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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福特汽车和淡水河谷印尼签署合作备忘录暨合作进展的公告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路智控 ”、“发行人 ”或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１９２．０２９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２１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２，１９２．０２９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７１．１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５６２，０３４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５６％。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２，７２６，００９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６８，７５６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８３％，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５８９，５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１７％。 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１，３５８，２５６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
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北路智控”Ａ股５，５８９，５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
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华泰北路智控家园１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
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

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６３０，２３３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５０，０３７，７４９，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１００，０７５，４９８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５４９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５２．０９７５０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４，２７２，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１，４９６，７５６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８３％，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９，８６１，５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１７％。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７０８１２０８％，有效申购倍数为５，０７４．０５０５０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２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润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1,987.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7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

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87.3334万股，其中网

上发行数量为 1,987.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83%，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

位 1,000股的余股 33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0.56元 /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643943%。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22年 7月 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根据《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常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379
末“5”位数 25499，45499，65499，85499，05499，64414
末“6”位数 007964，257964，507964，757964
末“7”位数 0780063，5780063，0599495
末“8”位数 86710023，66710023，46710023，26710023，06710023，00765914
末“9”位数 00653207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常润股份 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9,87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股常

润股份 A股股票。

发行人：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2 日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7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中证网
（www .cs .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 .s 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 .zqrb.cn）和经济参考网（www .jjck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

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楚环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33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 373, 5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0, 093, 500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步东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08号
电话：0571-88063683
联系人：吴城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电话：0571-28110996
保荐代表人：王元龙、包静静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４５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
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５，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其中，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金额
不超过８，０４０．００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即不超过５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即２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
金额不超过３８，０００万元。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
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００．００００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约占发行数量的５６．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０００万股，约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约占发行数量的２４．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Ｔ＋２日）刊登的《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和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广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华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0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 664.00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66.4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0.00%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14.9525 万股，占发行总量
的 6.91%。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则网上网下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 099.797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71.00% ； 网上发行数量为 449.2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62.98 元 /股。
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 823.7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54.95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44.847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1.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04.200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17239%。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16: 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
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限售账户
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
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

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65, 600 41, 919, 488.00 0.00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晶华微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83, 925 30, 477, 596.50 152, 387.98 12个月

合计 1, 149, 525 72, 397, 084.50 152, 387.98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晶华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636，8636，3827
末“5” 位数 02387，22387，42387，62387，82387
末“6” 位数 919670
末“7” 位数 4832912，6832912，8832912，2832912，0832912，3796858，8796858
末“8” 位数 2886443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2, 084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 500 股晶华微 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
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 24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 34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1, 832, 98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1, 062, 940 57.99% 6, 616, 442 70.03% 0.06224662%
B类投资者 12, 080 0.66% 75, 159 0.80% 0.06221772%
C类投资者 757, 960 41.35% 2, 756, 874 29.18% 0.03637229%

合计 1, 832, 980 100.00% 9, 448, 47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 714 股按照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 其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
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
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披露的《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发行人：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2 日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快可电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９２７号）。 《苏州快可光伏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１、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锁定安排。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４．８４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
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Ｃ３８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６．９２倍（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本次发行价格３４．８４元 ／ 股对应
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６．０７倍， 不超
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
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公告的《苏州快可光伏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
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原股东不
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３４．８４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 、且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Ｔ－２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投资
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２０个交易日的， 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
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订 ）》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６日）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新发路３１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６０３３９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４９６、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６２２、０２１－２３１５９５２４

发行人：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９２７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
日（Ｔ－１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上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快可光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


